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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文  件 

 
大会 — 第 39 届会议 

执行委员会 

议程项目20：环境保护 – 航空器噪声 – 政策、标准化和实施支持 
议程项目21：环境保护 – 航空器发动机排放对当地空气质量的影响 – 政策、标准化和实施支持 
 
 

处理航空器噪声和对当地空气质量的影响 

（由美国提交） 

执行摘要 

国际民航组织及其成员国致力于限制或降低受严重航空器噪声影响的人数，并且降低航空器

排放对当地空气质量的影响。国际民航组织及其成员国已经采取了重要步骤，通过政策、标准和

指导降低噪声和对当地空气质量的影响。美国希望承认上述每一领域的进展，并鼓励成员国尽可

能避免根据环境标准设定运行限制的做法。 

行动：请大会： 

a) 鼓励各国尽可能避免根据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环境排放的合格审定标准设定运行限制； 

b) 鼓励各国遵循航空器噪声管理平衡做法，在已经用尽其他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之前，尽

可能避免采用运行限制措施； 

c) 重申对平衡做法的承诺，包括对《航空器噪声管理平衡做法指南》（Doc 9829号文件）

的承诺，认识到不应将运行限制作为第一道措施，而只能将其作为考虑了其它各项要素

之后才采取的措施； 

d) 核准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CAEP）向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即将烟度合格

审定标准的数值限制转换为发动机非挥发性颗粒物（nvPM）排放标准，并将其作为从源

头减少航空排放举措的又一步骤；和 

e) 认识到关于处理排放对当地空气质量影响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正在开展的工作，并支持开

展进一步工作，针对发动机nvPM排放标准制定严控水平，以之取代烟度数值标准。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E – 环境保护 

财务影响: 不需要额外资源。 

参考文件: ICAO Doc 9829号文件 –《航空器噪声管理平衡做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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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国际民航组织及其成员国致力于限制或降低受严重航空器噪声影响的人数，并且降低航

空器排放对当地空气质量的影响。国际民航组织及其成员国已经采取了重要步骤，通过政策、标

准和指导降低噪声和对当地空气质量的影响。美国希望承认上述每一领域的进展，并鼓励成员国

尽可能避免根据环境标准设定运行限制的做法。 

2. 减少噪声影响 

2.1 2013 年 2 月，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航空环保委” ）建议通过“第 14 章”航空器噪

声标准。美国目前正在着手规则制定，以便将国际民航组织“第 14 章”的航空器噪声标准采纳为

美国法律下的“第五阶段”标准。我们强烈敦促各国不要对符合附件 16 第 I 卷第 4 章和/或第 14

章噪声合格审定标准的航空器施加运行限制。 

2.2 2001 年，国际民航组织通过了航空器噪声管理的平衡做法。此后，平衡做法一再得到国

际民航组织成员国的重申，作为减少航空器噪声的适当政策，并且反映在 2013 年大会 A38-17 号

决议中。平衡做法包括四个要素：1) 从源头减少航空器噪声；2) 土地使用规划和管理措施；3) 减

噪运行程序；和 4) 运行限制，其目的是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解决噪声问题。 

2.3  平衡做法要求按逐个机场量身定制的做法处理噪声问题，因而应顾及到每个要素。然

而，应指出的是，正如 2001 年大会第 33 届会议所商定的和其后所重申的，运行限制不应作为第

一道措施，而仅应作为考虑了可从其他要素获得的益处之后的措施，并且需要与大会 A38-17 号决

议附录 E 保持一致。 

2.4 技术上的改进导致了实施基于性能导航（PBN）和其他程序性变革，因此导致的航空器

噪声暴露使美国公众和政界的抱怨与日俱增。由于这种与噪声有关的关切不断增强，美国继续注

重实施平衡做法，以减少噪声对我们社区的影响。美国联邦航空局采用了一个噪声管理框架，其

中纳入了平衡做法的各项要素。最近，美国提高了对社区参与、减噪运行程序和航空噪声影响研

究等领域的关注程度。实际上，美国联邦航空局近期更新了其《社区参与手册》的版本。此外，

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噪声兼容性规划方案》（《美国联邦法规汇编》第 14 编第 150 部分）是一种

监管方案，机场按照该方案制定管理和处理航空器噪声的规划。另外，为了获得运行限制，机场

须按照《美国联邦法规汇编》第 14 编第 161 部分的要求向联邦航空管理局提出申请，并需要证明

一系列因素，包括无法通过平衡做法的其它要素处理存在的噪声问题，以及无法通过负担更轻的

方法实现限制，并且限制是合理的，不会给各州之间的贸易造成负担。 

2.5 美国鼓励国际民航组织的其他成员国继续支持平衡做法并始终采用这一做法来处理噪声

问题。尤其是，仅仅注重将运行限制作为一种减噪方法不符合平衡做法，而是应采用平衡做法的

所有原则。只有在优先考虑了平衡做法的其他要素将提供的益处后，并在符合国际民航组织 A38-

17 号决议的情况下，才考虑采用运行限制措施。 



A39-WP/210 
EX/80 
 

 

- 3 -

3. 减轻排放对当地空气质量的影响 

3.1 处理航空器发动机排放对当地空气质量的潜在影响是降低航空对环境影响的一项重要内

容。航空器发动机产生的非挥发性颗粒物（nvPM）排放可能会对当地空气的质量造成影响。虽然

航空器排放仅仅是对当地空气质量总的影响当中的一个来源，但须加强对航空影响的科学理解，

并采取措施进一步降低这些排放的影响。 

3.2 2016 年 2 月，航空环保委批准并建议国际民航组织通过一项新的航空器发动机 nvPM 标

准，在其中设立与烟度数值的可见污染物标准相匹配的法定水平。该新标准要求所有新的和生产

中的发动机须在 2020 年 1 月 1 日或之前进行 nvPM 排放合格审定。采用这一 nvPM 标准是航空环

保委成员商定的两步标准制定过程中的第一步，以取代烟度数值标准，进一步降低航空对当地空

气质量的影响。为成功降低对当地空气质量的影响，美国鼓励各成员国在 2019 年 2 月航空环保委

第十一次会议前，继续寻求制定最严格的发动机 nvPM 排放标准。此外，美国支持将航空器发动

机 nvPM 排放纳入航空环保委的技术审核和目标设定过程。 

4. 大会应采取的行动： 

4.1 请大会： 

a) 鼓励各国尽可能避免根据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环境排放的合格审定标准设定运行

限制； 

b) 鼓励各国遵循航空器噪声管理平衡做法，在已经用尽其他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

之前，尽可能避免采取运行限制措施； 

 
c) 重申对平衡做法的承诺，包括对《航空器噪声管理平衡做法指南》（Doc 9829

号文件）的承诺；认识到不应将运行限制作为第一道措施，而只能将其作为考

虑了其它各项要素之后才采取的措施； 

 
d) 核准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CAEP）向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即将烟

度合格审定标准的数值限制转换为发动机非挥发性颗粒物（nvPM）排放标准，

并将其作为从源头减少航空排放举措的又一步骤；和 

 

e) 认识到关于处理排放对当地空气质量影响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正在开展的工作，

并支持开展进一步工作，针对发动机 nvPM 排放标准制定严控水平，以之取代

烟度数值标准。 

—完— 

 


